
日本对华经济战中被忽视的一面

� � � 日本在华公债政策研究 ( 1931� 1945)

戴建兵 � 申玉山

� � 内容提要 � 在沦陷区发行公债, 隐性劫掠中国资财, 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 ( 1931� 1945)实行

对华经济战、以逞其  以战养战 !战略企图的一个重要工具。日本在华公债政策随战局的变化而变
化,大致经过了有限度发行 � � � 扩大发行 � � � 无限度滥发三个阶段。发行中,所有公债种类均有发

行,表现出公债发行与伪币发行  有机 !结合、发行的强制性和发行的欺诈性等特点。日本在华公

债政策不仅给中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而且给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埋下了严重隐患。

关键词 � 日本 � 侵华战争 � 公债政策 � 特点

在沦陷区发行公债,隐性劫掠中国资财, 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实行对华经济战、以逞其  以战
养战!战略企图的一个重要手段,给中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但迄今为止,学界对日本在

华的公债政策关注、研究不够,成果寥寥。∀ 本文拟就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公债政策# 做进一步

梳理, 以期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一 � 日本在华推行公债政策的目的

发行公债,是日本军国主义赖以支撑对外侵略战争的重要工具。日本对于浩大战争经费的筹

措, 80%依赖公债。第二次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不仅在本国内发行公债,压榨日本人民,而且在中国

沦陷区大发公债,最大限度地榨取中国的资源和财富。其目的固然是为了筹措战费, 此外更包含着

不可告人的祸心:

第一, 将庞大的军费转嫁给中国,实现用中国人的钱打中国人的阴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其后随着战争不断扩大化、持久化, 日本在华侵略军逐年增

加,所耗军饷、给养及其他军需物资急剧膨胀, 成为日本战时财政的一个巨大包袱。为缓解这一巨

大财政压力,日本将发行、推销公债的范围扩大到在中国占领区,企图以此隐性劫掠中国人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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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人的钱打中国人的阴谋。据 1939年 3月国民政府的调查报告称:  敌军在察、绥军饷亦系以

敌公债掉换蒙钞发给 !,  在伪满蒙及华北一带用此方法可销敌公债三分之一强 !。∀ 1941年日本

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军费急剧上升,蒙疆日本侵略军强迫伪蒙疆银行购买日本国债 1亿元,占当年

蒙疆银行贷出总额的 36�8%。# 1942年 8月, 日本正金银行与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订立存款契约,牢

牢掌握了自由调拨中储券作为军用通货的实权, 中储行完全成为侵华日军  军费及其它必要资金

的调剂银行 !, 日军可任意向中储行借贷、透支和提取现金。∋ 1944年, 日本在东北的军队军费和

华北、华中一样, 由日本正金银行向伪满借用, 以节省日军的临时军费预算。到 1945年 7月止, 伪

满中央银行共借给正金银行用于支付关东军的军费达 23亿元。( 而国民党接收伪满中央银行时,

该行尚有在日债权 9539532002�17元。)

第二, 开发、掠夺中国的国防战略资源, 供应日本支撑和扩大侵略战争所需。

日本国小地窄,资源贫乏, 无法满足和支撑持久化的对外侵略战争所必需的资源和物资,因此

依靠疯狂掠夺被占领国的战略物资和资源, 实现侵华日军军需物资的完全自给,  以战养战 !成为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既定国策。日本占领东北伊始, 即强调  当前最急需的就是迅速开发这些产

业资源 !。∗ 随着战争的扩大化、持久化,日本为了应付长期战争,实现侵华日军的  现地取给 !, 强

化了  以战养战!方针,采取多种形式最大限度地  开发!掠取中国的物质资源。1941年 1月 25日,

日本制定  对华长期战争策略要领!, 规定日军生活必需品及埋藏资源, 要全部在中国沦陷区取得。

1942年 l2月 21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制定了 %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针 &,规定:  当

前对华经济施策,以增加获取完成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着眼点,以图重点开发取得占领区内紧急物

资,并积极获取敌方物资。!+而发行公债成为日本解决其投资基金问题的重要途径。在东北,日伪

先后制定了 %投资事业公债法&、%兴业金融公债法 &、%满洲储蓄债券法 &、%产业振兴公债法 &等法

规,并依此发行五花八门的债券,募集产业开发资金。日本还实行将  带有国防的或公益的性质之

重要事业,以公营或令特殊会社经营为原则 !,,建立所谓国策会社, 并给予发行社债的特权, 投资

开办各种公司、企业, 对沦陷区经济进行统制和  开发 !。如 1937年 12月成立的满洲重工业株式

会社, 战争期间共发行了 10次公司债,其中仅第二次发行额即达 3亿元。− 1938年 11月,日本又

在华北、华中沦陷区分别成立了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华中振兴公司两大国策会社,加紧对沦陷区的

 开发!和掠夺。与此同时,日本银行也在华大发所谓  事业债 !, 给予大力配合。1939年至 1945

年,仅日本兴业银行经营的  在华日本事业债!即达 23�5亿元。���

第三,支撑伪政权财政,以达其  以华治华 !,分而治之的企图。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采取了  以华治华!, 分而治之的策略, 相继在东北、华北、华中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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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立了傀儡政权。这些伪政权不但要担负日常行政开支、伪职员薪酬、沦陷区治安费、 扫荡!和

 清乡!费等,还要为日本侵略军筹措军费和产业  开发 !资金,仅仅依靠税收根本无法解决上述各

项财政支出。因此,滥发钞票和公债成为其维持伪政权的救命稻草。主管汪伪财政的周佛海在

1942年 10月 1日的日记中哀叹:  明年上半年国家支出, 每月约需六千四百万,而收入只四千余万

元,每月不足二千余万,除发行公债,实无他法。!∀汪伪自 1942年开始发行公债, 其金额每每高得

惊人。如 1942年的  民国三十一年安定金融公债!, 发行总额为 15亿元# ; 1945年 3月公布的  民
国三十四年内国公债 !,总额定为 200亿元, 4月发行第一期 50亿元,至 8月又修订发行总额,其数

额竟高达 3000亿元! 并规定第二期发行 2200亿元! ∋ 由此可见, 滥发公债是汪伪政权赖以维持的

重要支柱。

显然,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华的公债政策是服务于日本侵华的总体战略 � � � 经济上  以战养

战 !,政治上  以华治华 !,是日本对华经济战的一个重要工具。

二 � 日本在华公债政策的演变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的公债政策是以依战局的发展而转移的。具体而言, 大致可以分为

三个时期,即 1931� 1937年、1937� 1942年和 1942� 1945年。

(一 ) 1931� 1937年。

这一时期,中日战争尚处于局部战争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 企图把中国东北建成

日本  以战养战!的战略基地和兵站基地, 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做准备, 并为此加紧

在这一地区的  开发!建设。该时期日本在华的公债政策亦着眼于此,发行额逐年上升,但总体规

模不大。

日本自 1905年日俄战争后就已经在中国东北开始发行公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东

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视之为  帝国的生命线 !,  日满经济不可分,两国经济一体化 !, 刻意将

东北经营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供给和日本经济及物资的战略补给基地, 加紧进行所谓的  满洲建
设 !。为此, 日伪更加重视公债的筹资作用,将其国内的公债政策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东北,逐步建

立起  国债!、金融债、公司债、地方债的发行法规和体系, 并逐渐使伪满政权成为公债发行主体。

1932年至 1936年伪满历年发行公债数字: 1932年为 35000000元, 1933年为 50925900元, 1934年

为 13599350元, 1935年为 68150000元, 1936年为 90000000元。) 1936年 12月,伪满还成立了  满

洲兴业银行 !,专门负责对东北的工矿事业投资, 主要业务就是应募并承受  国债 !、金融债、公司

债,发行满洲兴业债券、满洲储蓄债券。

(二 ) 1937� 1941年。

这一时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华北 (包括所谓  蒙疆!地区 )、华中、华南地区相继沦

陷,但日本并未能实现其  速决战 !的战略目的。战争的扩大化、持久化迫使日本不得不做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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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  长期建设!的打算,进一步强化  以战养战!方针。与此相适应,日本在华公债政策也做出

调整, 发行额度及规模开始逐年增长,发行地也扩展到华北。

由于战争的长期化,东北作为日本战略物资供给基地的地位更加重要。伪满当局为了筹措更

多资金加快战略资源的开发, 扩大军工生产, 以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 逐年增加公债发行额度。

1937至 1941年, 伪满历年公债发行额如下: 1937年为 150500000元, 1938年为 20000000元, 1939

年为 306000000, 1940年为 737490000元, 1941年为 450000000元。∀ 其中, 仅  满洲兴业银行!这

一时期通过发行债券、储蓄券吸收的资本就达 11亿满元。# 此外, 日本在伪满还巧立名目, 发行了

很多变相的公债,如进行国民储蓄。从 1939年起,伪满开展所谓  国民储蓄运动 !,强制人民储蓄。

1939年储蓄额为 5亿元, 1940年为 8亿元, 1941年达 11亿元。∋

华北地域广阔,煤铁等战略资源藏量丰富,加之较为临近日本本土, 对战时日本在政治、军事、

经济上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华北沦陷伊始,日本即将该地区作为仅次于东北的准后方来

经营开发,视之为  日本帝国经济圈的一部分 !,提出  在动员当地资金的同时, 结合日满两国的资

金、技术共同开发产业,以达到扩充日本生产力和安定民众生活之目的 !。( 日本在华北采取了不

同于伪满的财政和公债政策,组建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统制  开发 !华北经济,以掠夺华北战略资源,

满足对日  满 !供应; 同时使用更为直接的掠夺方法 � � � 通货膨胀。公债在伪财政中所占比例很
小。1942年前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公债政策, 一是推销日本国债。七七事变后, 日本曾在华北大量

推销其国债,仅 1939年就曾在华北发行过七、八次中国事变公债。) 在伪蒙疆地区,  推行0中国事

变爱国公债 1 ,发行0福利奖券 1 (民国二十七年八月起在张垣发行, 每月二百万元 ) 22强迫储蓄
(凡伪政府公务人员及人民款项,均须储存蒙疆或察南实业银行 ) , 及用敌国公债换取蒙疆现钞, 再

以之收买我各种生产原料,及购买土地,开办工厂等,同为敌目前0财政确立 1之重要政策!。∗ 另据

 伪蒙疆成纪七三五年度 ( 1940年 )第二号特别会计岁入岁出一览表 !, 列有  政府债特别会计 !

37416000元,  政府债整理基金特别会计!9596788元+ , 其中所谓  政府债!, 即当是日本强行推销、

伪蒙疆政府承购的日本国债。二是发行华北开发债券。华北开发债券由华北开发株式会发行, 有

日元券和伪联银券两种, 1939年 8月第一次发行日元券 3000万元,, 伪联银券第一次发行则迟至

1941年。据日伪档案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概况 !称:  策动开发公司之现地社债,以民国三十年联银

负责发行之五百万元 (年利七分, 即百分之七 )为始 !。− 至 1945年 4月 10日, 日元券共发行 55

次,伪联银券共发行 5次,合计 55次,总金额达 22�3亿元。���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就是靠发行公司债
来供应在华北活动的日本企业的资金需要。

在华中,日本采取了既区别于东北又区别于华北的财政和公债政策。华中地区虽富甲天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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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这一地区远离日本,且与正面战场犬牙交错,日军在该地区势力远不及东北和华北强,因此,日本

对华中没有像对待东北、华北投入较多资金和技术加以  开发 !,而是更多地采取  杀鸡取卵 !、竭泽

而渔的残酷掠夺政策。表现在财政和公债政策上, 战争前期和汪伪政权早期主要以形同废纸的军

用票为征发工具,并辅以强行掠夺,因而很少发行公债。日本在华中的国策会社  华中振兴公司 !

虽然自 1940年开始发行公司债券,但主要是由日本银行团承受,在日本国内招募。∀

(三 ) 1942� 1945年。

1941年 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将战事扩大到东南亚地区。战线进一步拉长所需的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使本来就已经极其困窘的日本战时经济更加濒临枯竭。日本更加残酷地对中

国沦陷区进行经济掠夺,以支撑战争的巨大消耗。为了筹措到足够的资金, 用以支付日军军费, 加

大、加快对沦陷区  开发 !掠夺的力度,同时支撑摇摇欲坠的傀儡政权, 日本在华的公债政策开始全

面膨胀,无限度滥发。

在东北,伪满的一切经济活动都集中于战时紧急物资的扩大征集和对日支援上, 公债发行额度

直线上升。从 1942年到 1945年 8月仅 3年 8个月,就发行公债 19�53776亿元, 其中包括伪满洲国

垮台前几个月突击发行的 3�8亿元,其数额几乎等于前十年发行额的总和。# 至日本投降前,不计

一些储蓄票和博彩性质的公债,伪满的公债发行总额达到了 40�55441250亿元。∋ 此外, 1942年伪

满还制定了 %国民储蓄会法 &,进一步推行强制储蓄。这种储蓄首先在各城市进行, 又由城市扩大

到农村,强行向城乡人民摊派储蓄数额。 1944年伪满又强行摊派  必胜储蓄票 !。储蓄额因此大
增, 1943年达 16亿元, 1944年达 30亿元, 1945年达 60亿元。(

在华北,这一时期发行的日伪公债主要有日本公债、华北伪政权发行的  华北食粮债券 !、伪蒙
疆政权发行的  公裕债券 !等。其中, 发行华北食粮债券始于 1943年 7月, 是为加紧对华北的粮食

掠夺, 解决华北日军粮食问题, 实现所谓  现地自活 !。其中  小麦部分 5亿元, 其他部分另定 !, 全

部由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承受。) 1944年 9月又发行 3亿元该债券,亦由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全

部承受。∗  公裕债券!是为弥补伪蒙古自治政府财政亏空, 开发掠夺蒙疆地区矿产发行, 共计两

次。1945年 1月 14日发行的为第一次, 同年 2月 1日发行的为第二次。每次又分若干组。其中第

一次至少发行了三组,券面金额 5元、10元、50元不等。其发行总金额,限于档案文献资料的缺失,

现无从查考。+ 战争后期,日本还将日本公债作为一种财产投放于伪银行,使其成为最有  保障 !的

资产进行运作。如,伪满洲中央银行曾向伪中国准备联合银行押透 10�861亿元,而这些押透业务

的抵押品全部是日本政府和伪满发行的国债, 其中日本政府的公债占大多数。, 伪银行还常常以

日本和伪政权公债为担保,其中对日本和伪政权属下的企业放款。如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曾向伪中

国准备联合银行大量借贷,并向该行支付债券,但实际上不再公开发行, 是公开的赤裸裸抢掠。现

记录在案有 1943年 8月 23日、1944年 6月 30日、1945年 3月 26日三次借款,总金额高达 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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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直至战后,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行尚存有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债券 90215000元,其他各

种有价证券 678355350元,均为敌伪债券。#

在华中,滥发公债成为汪伪政权解决财政危机的不二法宝, 自 1942年至 1945年 8月没有间

断,且愈演愈列。综合其种类, 计有汪伪政权公债 ( 9种 )、汪伪政权地方公债 ( 6种 )及变相公债 ( 3

种 ) 3类,计 18种之多。公债发行额更是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天文数字。其中, 各种中央政权公债总

计达 2303亿元,各种地方政权公债总计达 70�1亿元, 两者合计,发行总额达 2373�1亿元。∋ 这还

不包括变相公债的发行金额。由于人民对汪伪政权的信任度尽失,造成伪公债出售困难, 只能由伪

中央储备银行承受。此外,  华中振兴公司 !于 1944年 7月也发行了伪中储券的公司债券 1亿元,

由伪华兴商业银行等承募。(

从以上日本在华公债政策的演变, 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 在  以战养战 !方针的指导
下,日伪公债发行的多寡完全依战争的需要而定;第二, 日伪公债的发行集中于战争后期, 是日本为

挽回垂死的战争而发;第三,适应日本对中国分而治之的策略,并依据不同沦陷区对于日本战略地

位的轻重,战争前期日本在华的公债政策一度表现出区域的差异性。然而, 无论日本在华的公债政

策如何演变,都改变不了其最终战败的结局。

三 � 日伪公债的种类及特点

战后, 作为对日索赔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南京国民政府曾对日伪发行的债券进行登记、汇总。

根据财政部公债司截至到 1948年 8月底关于敌伪在华发行债券尚欠数目的最终统计) , 日伪在华

(包括台湾 )发行的债券名目多达 95种。这些债券名目, 概而言之, 包括日本公债和伪政权公债两

大类。其中  日本公债 !又可分为两类:一是日本政府当时在日本发行,而后又在中国的沦陷区内

进行强制推销的,二是日本的一些机构或民间组织、企业在中国发行的金融债、企业债;  伪政权公

债 !则系日本指使伪政权发行的公债。具体而言, 则举凡国家债券、地方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

券、有奖债券等, 所有的公债种类均有发行。而这还并非日伪在华发行的所有债券。档案资料显

示,至日本投降前, 伪满共发行了公债 87种, 且不包括一些储蓄票和博彩性质的公债。∗ 再加上汪

伪发行的各种公债就达 100多种。此外,伪蒙疆政权发行的  公裕债券 !, 汪伪发行的变相公债, 还

没有列入上述统计。

日伪在华发行的债券虽然五花八门, 但在发行过程中却有某些共同点:

其一,公债发行与伪币发行  有机 !结合。滥发钞票是伪政权供给日本军费和  开发!资金, 弥

补财政亏空的主要办法,而滥发的基础是以公债充为发行准备。具体而言, 就是让伪银行先购买承

受公债,然后再用这些公债作为准备发行纸币。这是日本在中国推行日本和伪政权公债的最主要

手法。伪满洲中央银行自 1937年宣布日本公债可充作其现金准备,翌年又规定伪满国债也可以充

为现金准备,且所占比例逐年提高,到 1944年 11月时干脆可以无限制地充为现金准备。再到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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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现金准备基本上都是公债了。∀ 1945年国民党接收伪满洲中央银行时, 该行的发行准备金只有

占发行总额 29�3%的日本公债和贷金及 2�8%的伪满政府公债。# (按: 至 1945年 8月, 伪满洲中

央银行的发行总额达 80�85亿元 ∋ ,依上述百分比折算,则日本公债和贷金为 23�689亿元,伪满公

债为 2�2638亿元。)战争后期的汪伪政权更是将两者紧密  结合 !的  典范!:先发债券,然后伪中央

储备银行承受,再由该行将之充作发行准备,再变成钞票。战后,国民党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时,其

资产类全部有价证券共计帐面余额为伪币 239414498839�03元及 100日元, 其中已经抵充发行准

备的共有伪币 230011486222�23元(,所占比例高达 96%。可见, 汪伪发行公债, 实质上就是变相

发行纸币,公债已经等同于纸币。由此,日伪公债的发行就成了沦陷区通货膨胀的巨大助推器。以

汪伪统治下的上海为例,自 1941至 1945年, 物价指数竟上涨了 8860�4倍。)

其二,公债发行的强制性。公债发行根本不是自愿购买,而是以各种强制手法硬性推销。其办

法,一是强制储蓄银行等金融机关收买。如 1942年 6月,汪伪政权为限制和打击法币,下令限华商

银行于两周内将所保存之旧法币提交储备银行,又同时规定该旧法币之半数以公债偿付, l /4以现

款, 1 /4作储备银行之划头存款。∗ 又如 1943年 5月伪满洲中央银行公布  普通银行资金特定用途

制度!, 规定各私营银行、工企金融合作社等金融机关,须保有相当于存款额 30%的公债。+ 二是向

社会强行摊派。 1942年伪满修改了 %资金统制法&, 规定买卖 3000元以上的不动产时,需强制购买

相当于贩卖价格 50%的公债; 社团法人利润超过实交资本 10%时, 令其接受相当于该项利润 30%

的公债;政府及其机关发放津贴,或交付一定数量资金时, 亦需附带一定数目的公债。, 1943年 5

月公布的  资金特定用途制度!进一步规定各公司企业都得保有纯益金一定比例的公债; 对职工一

律按收人额摊派相当比例的公债。三是实行  强制储蓄!,强迫沦陷区人民将钱存入伪银行, 转而

用来购买日伪公债,实际成为一种新的公债形式。如伪满自 1939年发起的所谓  国民储蓄运动!。

其三,公债发行的欺诈性。日伪公债的偿还期限一般为 5至 10年, 有些甚至长达二三十年,且

许多采用抽签法分期偿还。如汪伪 1942年发行的  安定金融公债 !, 期限长达 30年。规定自发行

之日起,每届 6个月付息一次,并自第 11年起才每 6个月还本一次, 用抽签法偿还总额的 1 /60, 至

1972年 5月止全部偿清。− 由于日伪公债的发行多集中在战争后期,因此绝大多数未待偿还就因

战争结束变成了废纸。如伪满发行了 40多亿公债, 至日本投降前, 仅偿还本金 1�43563亿元;汪伪

发行了 2373�1亿元公债,至日本投降前,仅还本 16�02亿元。日伪还施展各种伎俩推销其公债。
日伪公债多以高利率对购买者进行诱骗。日伪公债的年利率一般为 4%至 7%,有的甚至高达两位

数。如汪伪 1944年 12月 1日发行的  上海临时救济库券 !,年利率即高达 12%。��� 此外就是利用

人们的投机心理,用抽签给奖、公债与彩票结合等方式欺骗购买者,以达到加速其公债发行、延期兑

付或不付利息的目的。如伪满在战争后期所发储蓄类债券多采用抽签给奖的方式,而且奖金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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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 受奖面值也越来越大。其中  兴农合作社中央会有奖储蓄证书 ! ( 1943年开始发行 )、 兴农

储蓄债券! ( 1944年开始发行 )等还规定抽奖不付息, 期至还本。汪伪 1943年发行的变相公债  中
央储蓄会特别奖券!和  福利奖券 !亦属此类。∀

日伪公债的上述特点充分暴露了其经济掠夺的罪恶本质。它与日本帝国主义一度在华中、华

南大肆强制推行的日本军票一样,都是其筹措侵华战争军费, 劫掠中国人民财富及战略物资,  适

应长期作战的需要!, 实现  以战养战 !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但二者又有所不同。首先, 日本军票

 是一种最直接、最便捷、最节省的掠夺手段!, 其出笼伊始即是  一种强制流通的征用性、掠夺性的

票券!, 带有临时性的应急性质,即时的显性掠夺是其最大特点; 而日本在华公债政策是构成日本

侵华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当时对中国人民的财富进行现实性的劫掠,而且旨在永久地

从根本上削弱乃至摧毁中国对日抗战的经济实力,后患无穷,战略的隐性掠夺是其最大特点。其

次,日本军票的印制发行随心所欲,  既没有正式的发行机构,又没有发行保证 !,通过这种不值分

文毫无发行保障的军票代替公开掠夺及明目张胆的  征用!,本质上与明火执仗的抢劫毫无二致。

因此,日本军票出笼伊始便遭到中国人民的厌恶和抵制, 加之军票的日渐膨胀势必影响到日本经

济,日本侵略当局遂于战争后期停止发行并逐步收回军票,代之以更具欺骗性的中储券。# 日伪公

债则不然,虽然其发行也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特点,但始终有着明确或名义上的发行机构, 且往往还

有表面上的发行保障。如汪伪政权 1942年 12月发行的  1942年甲种、乙种粮食库券 !就分别以

 政府所购储之粮食!和  粮食管理委员会经营业务之财产 !为保证; 1942年 5月发行的  民国三十
一年上海特别市市公债!,  指定以全市田赋及保安经费之收入为还本付息基金 !,  如遇某月份所

收有不敷时,应另由市财政局在其他地方收入项下即行拨补足额!; 1944年 1月发行的  建设公债!

则以  建设事业财产作担保,并以该事业之收益为支付本息基金!; 1944年 12月发行的  民国三十
四年渤海省建设公债 !指定  以全省所有各种税收为还本付息基金 !; 1945年 3月发行的  民国三

十四年内国公债 !规定  偿付本息基金统由国库收入担保!等。∋ 因而日伪公债较之日本军票具有

更大的隐蔽性、迷惑性和欺骗性,而且愈演愈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筹措军费、支撑侵华战争的不可

替代的重要支柱。

四 � 日伪公债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

 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而且还是经济的竞赛。!(抗日战争既是中日两国在政治和军

事上的一场决斗,也是两国经济实力的较量。中日之间的经济战从始至终贯穿于整个战争过程,其

惨烈程度绝不亚于你死我活的政治、军事斗争,甚而更加残酷。侵华战争期间, 日本对华经济战的

总目标是  以战养战!,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不仅对中国的经济资源进行了赤裸裸

的野蛮劫掠,而且利用经济手段和各种经济杠杆隐性地搜刮中国人民的资财,公债政策就是其得力

的工具之一。那么,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到底发行了多少公债,究竟给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损

失?

由于日本投降前曾大量焚毁档案文字材料,毁灭罪证,加之日本战败前布置了逃债 � � � 让伪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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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兵、王晓岚著: %罪恶的战争之债 � � � 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 &,第 58� 62、84� 86、142� 143页。

杨天亮: %试析日本军票在华中的出笼 &,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2005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附录  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 !,第 851� 853、862、854、866、

859页。

%毛泽东选集 &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024页。



行出面收买日侨手中的小额债券,而大量的日伪公债则带回日本∀ , 使得这一统计、研究工作变得

极其困难。

战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债司关于敌伪在华发行债券尚欠数目的最终统计是:

中储券 229376045890元

中联券 238444050元

伪满币 2768374750元

旧台币 157643226�5元
日 币 2596607337元

如果将所有这些公债的币种按当时伪满券、伪中联券、旧台币与日元等值, 而伪中储券 l00元

折合日元 18元计算, 以上的统计 (只是面额, 没有计算债券的利息 )约 471亿日元。而这仅是日伪

公债战后在中国的残留部分,因而只能反映日本在华公债政策的冰山之一角。

因为中国各沦陷区的伪中央银行是日伪公债的最主要发行者和承受者, 我们不妨以此为视角

进一步考察日伪公债的发行情况。以下就是笔者根据有关档案文献资料及学者已有研究成果做出

的统计:

日本公债 伪性公债 备 注

伪满中央银行 23�689亿元 40�5544125亿元

1、 日本公债!中包括贷金, 为战后国民政府接收

该行时的发行准备;

2、 伪性公债!中不包括储蓄票及博彩性质公债。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5� 865亿元 8� 25亿元

1、 日本公债!只是  华北株式会社! 1943- 1945年

3次向伪联行借款并向该行支付的债券;

2、 伪性公债 !中包括伪联银券  华北开发债券 !

0� 25亿元 (共发行 5次, 1941年 500万元、1944年

2000万元, 其余 3 次未知 )和  华北食粮债券 !

( 1943年 5亿元, 1944年 3亿元 ) 8亿元。

伪蒙疆银行 1�2767712亿元 1� 372亿元 此两项均为战后国民政府接收该行时的发行准备。

伪中央储备银行 3�652621亿元 2373� 1亿元

 日本公债!为战后国民政府接收该行时, 其资产

类有价证券中的日本证券。

 伪性公债!中不包括汪伪发行的变相公债。

合计 34�4833922亿元 2423�2764125亿元

� � 资料来源:周舜辛: %战后东北币制的整理 &, %东北经济 &第 1卷第 1期, 1947年 4月;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 ��

东北经济掠夺 &,第 782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银行档案, 案卷号: 三 ( 2) 300; 居之芬主编: %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

制 � � � 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 &,第 140- 143、979页; .日/浅田乔二著, 袁俞口译: %1937- 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

夺 &,第 322页;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概况 ( 1944年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 附录  日伪

在沦陷区的统治 !,第 1017� 1018页;戴建兵、王晓岚著: %罪恶的战争之债 � � � 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 &,第 101页。

以上  日本公债!的统计,如果加上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台湾发行的将近 30亿元日本公债# ,

达 64亿元之多。也就是说,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最少发行、推销了 64亿元日本公债。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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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性公债!,则日本及伪政权在华发行的日伪公债最少也在 2487亿元以上! 而这远非日伪公债

发行数字的准确统计,因为还有诸多方面没有包含在上述统计之列。如,日本投降前后为逃债而带

回日本的日伪公债;流落在民间的日伪公债; 战时日本在华诸多国策会社发行的企业债 (包括  华

中振兴公司 !发行的 1亿元中储券债券,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发行的其他 3次伪联券债券 ) ,等等。

因此, 对日伪公债更全面、精确的统计,还有待广大史学工作者更加广泛深入的资料挖掘和调查研

究。

发行如此巨额的公债,对中国人民强取豪夺,无疑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不

容抵赖与回避的巨额债务。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 国民政府就曾专门组织专家设立机构, 对还没有

兑付的日伪公债数目进行过调查,准备向日本索赔。但由于历史原因与国际环境风云变幻,而未能

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对日伪在华发行公债的数字无论做出如何精确的统计, 也仅仅是表面上给中国

造成的经济损失。因为日本通过在中国沦陷区发行公债, 然后将筹集到的资金用于在中国沦陷区

的  产业开发 !,并因此掠走了多少资源, 是无法计算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日本通过对沦陷区人

民敲骨吸髓的搜刮,从根本上损害中国的国力与民力并间接破坏我抗战后方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

经济, 增强其在战争中的经济实力,扩充其战争资源,从而得以维持其战争经济,苟延残喘,延迟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间。由此给中国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经济损失, 更

是无法估量。又因为公债是间接向后征抽税, 巨额日伪公债的发行不仅在战时就引发了极其严重

的通货膨胀,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战后国民政府通货膨胀的起点。

(作者戴建兵,河北师范大学教授;申玉山,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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